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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 0 20 年 1 月 8 日  

 
 
總目 53－政府總部：民政事務局  
分目 00 0 運作開支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保留民政事務局內下

述編外職位，由 202 1 年 1 月 1  日或財務委員會批准
當日起生效 (以較後的日期為準 )，至 2 02 3 年 12 月
3 1  日止－  
 
1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 17 1 , 20 0 元至 1 8 7 , 15 0 元 )  

 
 
問題  
 
 民政事務局需要首長級人員的專責支援，繼續掌管康樂及體育科

(下稱「康體科」 )轄下的康樂及體育部 (2 )  (下稱「康體部 (2 )」 )，監督
新公共體育設施的供應情況、推行政府的體育政策以提升香港作為舉

辦大型國際體育活動中心的地位，以及監督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 (主要
基金 )的管理工作等。  
 
 
建議  
 
2 .  我們建議保留民政事務局內 1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
第  2  點 )編外職位，職銜為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2，由 20 21  年
1  月 1  日或財務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 )批准當日起生效 (以較後的日
期為準 )，至 20 23 年 1 2 月 3 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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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民政事務局康體科的工作  
 
3 .  民政事務局康體科負責推動體育發展，由 1 名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 (即體育專員 )掌管，其下有 3 名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的人員輔助，分別是 1 名常額職位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即首席助理秘
書長 (康樂及體育 )1 )，以及均屬編外職位的 1 名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即
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2 )和 1 名政府建築師 (即項目總監 (體育
園 ) )。  
 

 
 
 
 
 
 
 
附件1和2 

4 .  近年，政府投放了大量資源推廣和發展體育，而康體科在未來數

年將推展多項複雜和重要的措施，包括大幅增加對體育團體的資助，

以加強對體育界的支援、改善體育總會的管治、籌劃社區體質測試計

劃、支援香港體育學院新設施大樓的發展，以及加強對殘疾人士體育

項目的支援及學校體育推廣工作。康體科亦須處理各類撥款申請、監

督有關規劃和落實新的體育及康樂設施的工作、加強推廣和宣傳大型

體育活動及相關措施等。康體科的組織圖和現行職務與職責的分配情

況，分別載於附件 1 和 2。康體科現時的工作量已不勝負荷。考慮到
現有的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2 編外職位在未來數年需要展開
的工作的範疇和複 雜性 (見下文第 5 至 11 段 )，如果此編外職 位在
2 0 21  年 1  月 1  日到期撤銷後，只靠 1 名首長級丙級政務官和 1  名屬編
外職位的政府建築師為體育專員提供首長級支援以落實體育政策，並

不可行。  
 
 
需要保留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 2 職位  
 
5 .  現時，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2 提供專責的首長級支援，以
規劃啟德體育園 (下稱「體育園」 )的運作、監督新公共體育設施的規劃
工作 (包括 20 17 年 1 月《施政報告》公布的「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劃」
(下稱「五年計劃」 )的項目 )、檢討香港體育設施的供應情況 註

、監督

                                                 
註  體育設施工作小組在 2015 年成立，負責的工作包括檢視體育設施的供求情況，以及

考慮是否需要檢討《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中有關體育設施供應的部分。民政事務局

其後委聘顧問研究本港體育設施的供求情況。該研究已在 2019 年完成，我們經諮詢 ／
通知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區議會及有關各方後，會在 2020 年修訂《香港規劃標
準與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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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體育和康樂用途有關的土地事宜、推行政府的體育政策，以提升香

港作為舉辦大型國際體育活動中心的地位、監督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

(主要基金 )的管理工作、處理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稱「康文署」 )轄下
康樂事務部的內務管理事宜 (財政事宜除外 )等。  
 
6 .  當現有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2 職位在 20 21 年 1 月 1 日到
期撤銷後，上述職務仍會相當繁重。啟德體育園已在 20 1 9 年年初開始
興建，工程如期進行，預計將在 2 023 年落成。體育園運作的規劃工作
在 20 20  年後會極為重要。在 20 2 3 年體育園內各場地啟用前，首席助
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 2 將負責設立管治架構，以監督體育園的業務計
劃與管理工作，以及體育園營運者的表現。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
育 )  2 亦要廣泛諮詢各持份者 (包括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
會、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各體育總會及其屬會、

地區體育會、娛樂業界、園內場地的其他使用者、當區居民、其他政

府部門、公共機構、公用事業機構和諮詢組織 )，以便審核體育園啟用
前的計劃和體育園首份年度業務計劃。此外，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
體育) 2將協助確保體育園營運者僱用適當和足夠的人手，並為各個不同
的營運範疇 (例如活動採購、市場推廣、社區體育活動、設施／場地的
預訂安排與票務、球場和場地的地面管理、餐飲服務、安全、保安、

緊急事故安排等 )備妥一切相關計劃。在 20 2 3 年體育園啟用前，我們亦
須為各項安排和開幕相關活動進行籌劃和監察測試的工作。首席助理

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  2 將密切監察體育園的營運情況 (特別是在營運初
期 )，確保營運者能達致與政府簽訂的合約中所訂明的主要成效指標。  
 
7 .  我們正全力落實 20 1 7 年 1 月《施政報告》公布的「五年計劃」的
2 6  個體育及康樂項目。在過去 3 個立法年度，財委會批准了 1 0 個體育
及康樂設施項目的撥款申請，工程費用合共約為 4 6 億元。相關的施工
前期工序／建築工程已展開。此外，我們亦已就 2 個公眾休憩空間項
目諮詢相關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並獲其支持向財委

會提出撥款申請。由於上述 2 個項目未及在 2018-19 立法年度內處理，我
們將致力就該等項目及另外 4 個「五年計劃」的項目，以及在 2018-19 年
度財政預算案公布的地區設施措施下的 1 個工程項目，在 20 19 - 20  立法
年度向財委會申請批准撥款。「五年計劃」亦包括對另外 1 5 個項目進
行技術可行性研究，部分項目涉及複雜的議題，例如重建香港大球場 (和
重建奧運大樓 )，以及在白石興建另一個體育園。這些項目的規劃工作
須由首長級人員帶領，從整體的體育政策角度作出策略考量。此外，

我們會就 20 2 2 年後推展的項目進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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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除上述工程項目外，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2 亦負責監督與
體育和康樂用途有關的土地事宜。未來數年，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
體育 ) 2 會繼續監督落實新訂立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事宜，包括要
求承租人把轄下體育及康樂設施進一步對外開放的規定、繼續評估私

人體育會所持有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對體育的貢獻，以及對這些

契約用地加強監察的措施，並準備為受新條件影響的契約續約。對於

持有可作體育和康樂用途用地的社區組織，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
育 )2 亦會徵詢多方持份者意見，以便就有關與這些組織訂立的特殊用
途契約制訂細則和推行政策。此外，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 2 會
繼續督導其他短期租約申請的處理工作。  
 
9 .  我們的其中一項策略目標，是要使香港成為舉辦國際體育盛事的

主 要 中 心 。 大 型 體 育 活 動 事 務 委 員 會 (下 稱 「 大 型 活 動 委 員 會 」 )在
2 0 04  年推出了「M」品牌制度和「支援計劃」，目的是透過商界和廣
大市民更積極的參與和支持，協助各體育總會發展可持續舉辦的大型

體育活動；並就有關在香港主辦大型體育活動的事宜，向各體育總會

提供撥款資助和建議。為吸引體育界在香港舉行更多新的大型國際體

育活動，政府在 201 9 年撥款 5 億元推行「體育盛事配對資助計劃」(下
稱「配對資助計劃」 )，加強「 M」品牌制度下的配對撥款額，藉此鼓
勵商界和私營機構加強贊助體育總會舉辦更多更高水平的大型體育活

動。政府有需要繼續支援「M」品牌制度，包括推行「配對資助計劃」，
以及物色更多高水平的大型國際活動和表演賽等。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
樂及體育 )2 將以大型活動委員會中民政事務局代表的身分，支援相關
工作，以及監督該委員會秘書處的運作。鑑於最近的社會形勢， 5 項原
定在 20 1 9 年 6 月至 1 2 月舉行的「M」品牌活動已取消或延期。儘管如
此，在康體部 (2 )的協助下，另外 4 項活動按照應急方案和額外保障安
排得以順利進行。在 20 1 9 年共舉行了 1 0 項「M」品牌活動。  
 
1 0 .  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2 亦負責監督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
(主要基金 )每年的運作情況，並妥善管理該基金。設立基金的目的是提
供或協助提供設施，以舉辦康樂、體育、文化和社交活動。在 2 0 1 9 年，
我們已根據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委員會的建議，向 2 23 個團體的非建
設工程計劃、建設工程計劃和特別計劃共分發 1 , 9 7 7  萬元款項。此外，
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 2 亦負責處理康文署轄下康樂事務部的內
務管理事宜 (財政事宜除外 )，包括法例修訂、工程項目和人手安排建
議，以及處理立法會和傳媒等各方的查詢與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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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1 1 .  總 括 而 言 ， 在 未 來 數 年 有 需 要 由 首 長 級 人 員 繼 續 提 供 督 導 和 支
援，以確保上述工作均符合體育發展政策的目標，並能以協調的方式

如期推行。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 2 的建議職務表載於附件  3。 
 
 
非首長級人員的支援  
 
1 2 .  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2 會繼續由 2 1  名非首長級人員輔
助，包括政務主任、行政主任、康樂事務經理、文書及秘書職系的公

務員及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曾考慮的其他方法  
 

 
 
 
 
 
 
 
 
 
 
 
 
 
 
附件4 

1 3 .  我們曾考慮以其他方法承擔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2 職位
所負責的職務。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 1 的職務已相當繁重，不
勝負荷，包括負責多項新措施和持續推行的措施，例如監督精英體育

培訓系統並為 20 20  年東京奧運會作出準備、改善對在職和退役精英運
動員的支援、支援香港體育學院新設施大樓的發展、提升體育總會的

管治和運作透明度、檢視對足球發展的撥款資助，以及落實各項為團

隊、殘疾人士和學校而設的體育推廣計劃。項目總監 (體育園 )亦忙於密
切監督體育園的設計和建築工程，確保工程在 3 19 億元的工程預算開
支內按時在 20 23  年完成。他須處理各項目行政、專業及技術上的事
宜，例如有關法定要求、園境、與其他項目的銜接、結構、檢查、測

試、屋宇裝備、顧問研究和項目管理的事宜。他們實在無餘力承擔首

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 2 的職務。民政事務局內其他首席助理秘書
長均全力處理本身的職務，因此不可能在他們現有的職責上額外兼顧

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 2 的職責。在康體科外的 6 名首席助理秘
書長的職務詳情載於附件  4。  
 
 
對財政的影響  

 
1 4 .  按薪級中點估計，建議保留 1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
第  2  點 )編外職位所需增加的年薪開支為 2 , 17 9 , 80 0  元，而所需的額外
每 年 平 均 員 工 開 支 總 額 ( 包 括 薪 金 和 員 工 附 帶 福 利 開 支 ) 則 為
3 , 07 4 , 00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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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至於為擬設的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2 職位提供支援的非首
長級公務員，按薪級中點估計，所需的年薪開支總額為 15 ,2 82 ,6 60  元，
而所需的每年平均員工開支總額 (包括薪金和員工附帶福利開支 )則為
2 1 ,1 12 ,0 00  元。  
 
1 6 .  我們會在相關財政年度的預算草案中預留所需款項，以應付這項
建議所需的開支。  
 
 
公眾諮詢  
 
1 7 .  我們已在 20 1 9 年 1 1 月 4 日就上述人手編制建議諮詢立法會民政
事務委員會，委員支持向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提交有關建議。  
 
 
背景  
 
1 8 .  2 0 14 年 6 月 6 日，財委會通過開設 1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
位 (即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2 )，為期 2  年，至 2 0 16 年 6 月 5  日
止 ， 負 責 體 育 園 項 目 的 籌 備 工 作 和 私 人 遊 樂 場 地 契 約 政 策 的 檢 討 工

作。財委會在 2 016 年 5 月 2 0 日批准保留當時的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
及體育 ) 2 職位的任期至 20 1 7 年 1 2 月 3 1 日。當上述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
樂及體育 ) 2 職位在 20 1 8 年 1 月 1 日屆滿，以及康體科的職務重組後，
財委會又在 20 1 8 年 2 月 9 日批准開設 1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
(即現時的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2 )至 2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止，提
供專責的首長級支援，以規劃體育園的運作、監督新公共體育設施的

規劃工作、檢討香港體育設施的供應情況、監督與體育和康樂用途有

關的土地事宜，以及推行政府的體育政策，以提升香港作為舉辦大型

國際體育活動中心的地位。  
 
 
編制上的變動  
 
1 9 .  過去 3 年，民政事務局在編制上的變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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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  

(註 )  

職位數目  

目前情況  

(2019 年  

12 月 1 日 )  

2019 年  

4 月 1 日  

的情況  

2018 年  

4 月 1 日  

的情況  

2017 年  

4 月 1 日  

的情況  

A  1 0 + ( 5 ) #  1 0 + ( 3 )  1 1 + ( 5 )  1 1 + ( 4 )  

B  9 0  8 6  7 9  8 0  

C  2 0 6  1 9 8  1 8 5  2 0 5  

總計  3 0 6 + ( 5 )  2 9 4 + ( 3 )  2 7 5 + ( 5 )  2 9 6 + ( 4 )  

 

註：  

A – 相等於首長級薪級或相同薪級的職級  

B –  頂薪點在總薪級表第 33 點以上或相同薪點的非首長級職級  

C –  頂薪點在總薪級表第 33 點或以下或相同薪點的非首長級職級  

(  )  –  獲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財委會批准開設的首長級編外職位數目  

#  –  截至 2019 年 12 月 1 日，民政事務局並無懸空的首長級職位  

 
 
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  
 
2 0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支 持 保 留 擬 設 的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編外職位。該局考慮到出任這個職位的人員須承擔的職責和掌
管的職務範圍，認為有關職位的職系和職級均屬恰當。  
 
 
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  
 
2 1 .  由於擬設的職位屬編外性質，如獲准保留，我們會按照議定的程
序，向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報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政事務局  
2 0 19 年 1 2 月  



高級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體育 )3  

高級行政主任

(康樂及體育 )2  高級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體育 )4  

高級行政主任

(康樂及體育 )1 

高級行政主任  
(康樂及體育 )3  

一級行政主任  
(康樂及體育 )4 

助理文書主任4 

高級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體育 )1 

二級行政主任  
(康樂及體育 )1 

3名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助理文書主任5 

高級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體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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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康樂及體育科現行組織圖  
 

體育專員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  
(首長級薪級第3點 ) 

 
 
 

一級私人秘書  
 
 
 

 

  

 
 項目總監 (體育園 )  

(政府建築師 )  
(首長級薪級第2點) 

 
 
 

一級私人秘書  

 

       一級私人秘書        一級私人秘書 

 
 
 

 
 
 

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3  

(政務主任 )  

 
 

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2  

(高級政務主任 )  

 

 

 

 

  
 
 

  

 
 
 

 
 
 
 

 
   一級行政主任  
   (康樂及體育 )1 

 
 

 
 
 
 

 

 
 
 
 
 
 
一級行政主任  
(康樂及體育 )2  

 

 
 
 
 
 
 
 
 
 
 
 

 
一級行政主任  
(康樂及體育 )3 

 
 
 
一級會計主任

(康樂及體育 )

 
 
 
 

 
 
 
 
 
 
 
 
 
 
 
 
 

 

 

 

 
 
 
 
 
 
 

 
 
 
 
 
 
 
 

 
 
 
 
 
 
 
 
 
 
 
 
 
 
 
 

 
 

 

職位  常額職位  
    

職位  
建議保留的首長級編外職位，由 2 0 2 1年 1月 1日或財務委員會  
批准當日起生效 (以較後的日期為準 )，至 2 0 2 3年 1 2月 3 1日止  

  
職位  非公務員合約職位  

  職位  有時限職位  

*將開設的有時限職位  

 
 
 
 
 
 

2名非公務員  
合約僱員  

 

詳情載於附件1(b) 

總行政主任  
(康樂及體育 )  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1  
(高級政務主任 )  

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4* 

(政務主任 )  

總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體育 )1 

總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體育 )2 

二級行政主任  
(康樂及體育 )3  

高級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體育 )2 

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體育 )  

二級私人秘書 二級私人秘書 

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1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 
(首長級薪級第2點 )  

1名文書主任  

3名助理文書主任  

2名文書助理  

二級行政主任  
(康樂及體育 )2  

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2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  
(首長級薪級第2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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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常額職位  
  

職位  建議保留的首長級編外職位，由 2 0 2 1年 1月 1日或財務委員會  
批准當日起生效 (以較後的日期為準 )，至 2 0 2 3年 1 2月 3 1日止  

  

職位  非公務員合約職位  
  

職位  有時限職位  
  

職位  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職位  
 
 

 

 

體育專員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3點) 

 
首席助理秘書長 
(康樂及體育)1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2點) 

 

詳情載於
附件1(a)  

首席助理秘書長 
(康樂及體育)2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2點) 

總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體育)2 

高級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體育)3 

高級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體育)5 * 

詳情載於
附件1(a)  

項目總監(體育園) 
(政府建築師) 

(首長級薪級第2點) 

高級建築師 
(康樂及體育)1 

建築師 
(康樂及 
體育)1 

高級技術主任 
(建築、康樂及體育) 

技術主任 
(建築、康樂及體育) 

建築師 
(康樂及 
體育)2 

高級結構工程師 
(康樂及體育) 

高級工程監督 

工程 
監督1 

工程 
監督2* 

結構工程師 
(康樂及 
體育)1 

結構工程師 
(康樂及 
體育)2 

高級技術主任 
(結構、康樂及體育) 

技術主任 
(結構、康樂及體育) 

高級工程師 
(康樂及體育)1 

工程師 
(康樂及 
體育)* 

高級工程師 
(康樂及體育)2 

高級工料測量師 
(康樂及體育) 

工料測量師 
(康樂及 
體育)1 

工料測量師
(康樂及 
體育)2 

高級測量主任 
(工料、康樂及體育) 

高級園境建築師 
(康樂及體育) 

園境建築師 
(康樂及 
體育) 

高級屋宇裝備工程師 
(康樂及體育) 

屋宇裝備工程師 
(康樂及體育)1 

高級技術主任 
(屋宇裝備、 
康樂及體育) 

技術主任 
(屋宇裝備、 
康樂及體育) 

屋宇裝備工程師 
(康樂及體育)2 

高級屋宇裝備督察
(康樂及體育) 

屋宇裝備督察 
(康樂及體育)* 

助理屋宇 
裝備督察 

(康樂及體育) 

項目評議主任 

一級私人秘書 

高級建築師 
(康樂及體育)2* 

民政事務局康樂及體育科轄下啟德體育園組組織圖 

*將開設的職位／待聘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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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體育科轄下各部／組的職務與職責  
 

康樂及體育部(1) 
由首席助理秘書長(康樂及體育)1 掌管  

康樂及體育部(2) 
由首席助理秘書長(康樂及體育)2註掌管  

啟德體育園組  
由項目總監(體育園)掌管  

˙  體育政策與策略措施的整體協調工作 

˙  推行體育政策，以推動體育普及化和發展精英化體育 

˙  支援體育委員會和精英體育事務委員會的工作 

˙  為現役和退役精英運動員提供支援 

˙  足球發展事宜 

˙  殘疾人士體育發展事宜 

˙  隊際運動項目發展計劃 

˙  香港體育學院(下稱「體院」)、中國香港體育協會
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和香港外展訓練學校的資源管

理事宜 

˙  體院發展事宜 

˙  體育總會的管治事宜和與體育總會聯絡的一般工作 

˙  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體育部分)的管理工作 

˙  與海洋公園大熊貓有關的事宜和煙花匯演事宜 

˙  康樂及體育科的行政管理工作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文署」)轄下康樂事務
部與財務有關的內務管理事宜，包括費用和收費事項 

˙  就啟德體育園的營運提供政策方面的
意見和設立監察機制 

˙  監督新公共體育設施的規劃工作，包括
「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劃」 

˙  督導有關香港體育設施供應情況顧問
研究的工作和跟進當中的建議 

˙  監督與體育和康樂用途有關的土地事
宜，包括私人遊樂場地契約 

˙  推行措施，以提升香港作為舉辦大型國
際體育活動中心的地位 

˙  支援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的工
作，並監督「M」品牌制度的推廣工作
和推行情況 

˙  監督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 (主要基金 )
的管理工作 

˙  負責康文署轄下康樂事務部的內務管
理事宜(財政事宜除外) 

˙  監督啟德體育園項目的推
行情況，確保符合合約條

文、法例規定和既定的政

府標準 

˙  監督體育園項目的設計與
施工計劃、預算、資源和

工程質量 

˙  監察承建商的施工情況 

˙  協調相關政府決策局／部
門和機構，以解決落實體

育園項目時有關的專業和

技術問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  現建議保留的編外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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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2  
職責說明  

(由 20 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 2 3 年 1 2 月 3 1 日止 )  
 
職級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直屬上司：體育專員  
 
主要職務和職責－ 
 
1 .  就啟德體育園的營運提供政策方面的意見和設立監察機制；  
 
2 .  監督新公共體育設施的規劃工作，包括 20 1 7 年 1 月《施政報告》

公布的「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劃」；  
 
3 .  監督與體育和康樂用途有關的土地事宜，包括私人遊樂場地契約

和短期租約；  
 
4 .  推行措施，以提升香港作為舉辦大型國際體育活動中心的地位；  
 
5 .  支援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的工作，並監督「M」品牌制度的推

廣工作和推行情況；  
 
6 .  監督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 (主要基金 )的管理工作；以及  
 
7 .  負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康樂事務部的內務管理事宜 (財政事宜

除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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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康樂及體育科外的首席助理秘書長的職務和職責  
 
( 1 )  首席助理秘書長 (公民事務 ) 1 負責青年發展政策、青年宿舍政策及

督導相關項目的工作、青年交流與實習、生涯規劃活動、青年發

展基金事宜、青年共享空間計劃和香港青年服務團事宜。出任該

職位的人員亦擔任青年發展委員會的秘書。  
 
( 2 )  首席助理秘書長 (公民事務 ) 2 負責領導關愛基金秘書處，為扶貧委

員會轄下關愛基金專責小組提供支援；就推行關愛基金的措施，

協調決策局／部門和各持份者的工作；監督關愛基金秘書處管理

的特定資助計劃的推行情況；監督關愛基金的財務管理和整體撥

款分配工作；監察關愛基金的運作，並評估關愛基金的成效；負

責社區發展政策、與執行贍養令有關的贍養政策、與遺囑、無遺

囑者遺產、財產繼承及遺囑認證有關的法例；以及負責郵票政策。

出任該職位的人員亦負責處理青少年制服團體的資助事宜；負責

青年廣場、推廣學校以外的公民教育 (包括國民教育 )等事宜；為發
展義務工作提供支援；以及管理多元卓越獎學金。出任該職位的

人員亦須推廣從家庭角度制定的政策和家庭核心價值，以及擔任

家庭議會和公民教育委員會的秘書。  
 
( 3 )  首席助理秘書長 (公民事務 ) 3 負責賭博政策、社會企業政策、娛樂

事務牌照、與各諮詢及法定組織相關的事宜、與宗教團體的聯繫

工作、有關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和華人廟宇委員會的事宜，

以及政府新聞處的內務管理事宜。出任該職位的人員亦負責管理

「青年委員自薦計劃」、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民政

事務局局長法團名下物業及各個信託基金；根據《簡易程序治罪

條例》發出非慈善性質籌款許可證的工作；以及擔任博彩及獎券

事務委員會、平和基金諮詢委員會和社會企業諮詢委員會的秘書。 
 
( 4 )  首席助理秘書長 (文化 ) 1 負責文化藝術軟件政策；表演藝術的政策

與撥款；主要表演藝術團體的資助事宜；香港與內地、澳門和台

灣的文化交流；港台文化合作委員會事宜；香港藝術發展局和香

港演藝學院的內務管理事宜；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 (藝術部分 )事
宜；以及與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藝穗會、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

及其轄下的藝術發展基金小組委員會、表演藝術資助小組委員會

和藝術教育小組委員會有關的事宜。出任該職位的人員亦負責統

籌「藝術發展配對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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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首席助理秘書長 (文化 ) 2 負責公共和私人博物館、視覺藝術、公共
圖書館、有關視覺藝術的公共藝術、非物質文化遺產和粵劇發展

等的政策及相關事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稱「康文署」 )轄下文
化 和 表 演 設 施 的 規 劃 工 作 ； 以 及 香 港 與 其 他 國 家 的 文 化 交 流 工

作 。 出 任 該 職 位 的 人 員 亦 負 責 與 香 港 賽 馬 會 音 樂 及 舞 蹈 信 託 基

金、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香港藝術中心和亞洲文化合作論壇有

關的事宜，以及就香港文化藝術界的人力資源狀況和培訓需要進

行研究。  
 
( 6 )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西 九 文 化 區 )負 責 監 察 西 九 文 化 區管 理 局 (下 稱

「西九管理局」)及其附屬公司在達致《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第
6 01 章 )所訂明的目標和履行相關職責方面的表現；監督分別由西
九管理局和康文署營運的文化藝術設施之間的銜接事宜；與西九

管理局聯繫，以監督有關為博物館和表演藝術場地訂立組織架構

並設立管治機制的事宜。出任該職位的人員亦負責監察西九管理

局及其附屬公司為配合西九文化區內文化藝術設施的啟用而進行

節目與服務規劃的進度；監察西九管理局及其附屬公司在開發文

化軟件方面的政策與工作；以及監察優化財務安排的落實情況和

該項安排與營運和發展文化藝術設施之間的銜接情況。出任該職

位的人員亦負責監督西九管理局在培育本地藝術人才、聯繫持份

者和拓展觀眾等方面的政策與工作，以及負責西九管理局及其附

屬公司的內務管理事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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